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公告

新疆鑫顺达运输有限公司:我局于2025年10月29日受理关于你单位职工张
兴伟的工伤认定申请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，
张兴伟于2024年7月18日在工作中受到的伤害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
予以认定为工伤。由于多次联系你单位未果，现依法公告送达，登报之
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完成。如不服本工伤认定结论，可在公告期满60日
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（新星市人民政府）提出行政复议，
或者6个月内向哈密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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